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

设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为加强和规范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管理工作，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苏财规[2015]43
号)、《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省政府第 63 号令)、《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

工程实施方案》(苏政办发[2014]86 号)和国家财经法律法规等文件精神，结合南京林业大学

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一）专项资金是省政府加强高等教育建设，促进高校争创“双一流”的重要举措，是我校

专业建设与发展资金的重要来源，列入学校预算管理。

（二）切实用于专业建设，提升学校专业建设水平。

（三）坚持高效利用，加强绩效考核。

二、管理职责

（一）财务处

负责与省资金管理部门的联系沟通，做好专项资金的财务管理。负责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对专项资金实行项目管理，及时报送专项资金使用计划表、预决算报表，协调专项资金使用

方案调整。

(二)教务处

负责专项资金的校内管理统筹，协调解决专项资金分配、使用和管理中的相关问题。

（三）项目组

专项资金实行项目负责人制，负责编制预算并具体实施。项目负责人是直接责任人，对资金

使用的合规性、合理性、真实性和相关性承担法律责任，确保项目预算与实施方案一致,专
业项目负责人负责报销审批。

三、预算

（一）专项资金须按上级财政文件要求及时编制预算。



项目预算由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组成。收入预算是指省财政专项资金，支出预算包括教师发

展与教学团队建设、课程教材资源开发、实验实训条件建设、学生创业创新训练、国内外教

学交流合作、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等所必需的各项支出。

（二）项目总预算及分年度预算须按项目任务书和实施方案要求、年度财政资金保障额度、

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专项资金的执行步骤编制，商品采购计划（包括品名、规格型号、数量、

单价等）须经多方论证询价后制定。

（三）教务处汇总审核各项目组上报的项目总预算及分年度预算。

（四）财务处编制预算电子文档，及时报送省财政厅、教育厅备案。

（五）预算批复后一般不作调整，确有必要调整的，由专业所在学院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以

正式文件形式提出预算调整方案报教务处及财务处，财务处负责报省财政厅、教育厅审核备

案。

四、核算

(一)核算原则

1.专项管理，分项核算，专款专用。按当年实际拨款额由教务处和财务处按项目设置专项账

户。

2.不得以任何名义外拨专项资金。

3.不得用于与项目建设内容无关的支出。

4.资金使用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执行，涉及政府采购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5.出国及国内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的开支标准应按照国家及省有关规定执行。

6.强化预算约束，不得擅自扩大支出范围或提高开支标准，严禁无预算、超预算支出。

7.年度结存资金结转下一年度使用，项目结束后或项目因故终止后的结余资金按原渠道收

回。

(二)专项资金列支范围：

1.教师发展与教学团队建设支出用于培养品牌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培养培训、

引进专业教师等发生的费用，包括教师进修费、差旅费、培训费、校外专家咨询费及劳务费、

引进专业教师安家费。

2.课程教材资源开发支出用于教材、教案及教学视频等资源的开发与制作及共享等发生的费

用，包括教材出版费、图书购置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信息化教学所



需的系统开发费用。

3.实验实训条件建设支出用于改善本科生实验实训条件而发生费用，包括对现有仪器设备进

行升级改造或维修维护费、专用设备及专用材料购置费、实验室维修改造费、校外仪器设备

租用费和测试化验加工及计算分析费。省财政下达的专项资金不得用于实验室基本建设支

出，且在建设期内用于实验实训条件建设支出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4.学生创业创新训练支出用于提升本科生专业技能和创新创业能力所发生的实验实践、科技

创新及竞赛活动等发生的费用，包括实验材料购置费、租车费、差旅费、市内交通费、外聘

人员指导费、学生竞赛奖励。

5.国内外教学交流合作支出用于与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交流教学研究与改革

成果，联合培养本科生、共建品牌专业项目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包括差旅费、出国费、

会议费，外国专家来华的旅费、伙食费、住宿费及工作酬金(补贴)。

6.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支出用于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而开展的教学形式、教学方法改革所发

生的费用，包括租车费、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版面费、会议费、校外专家咨询费及劳务费、

专业认证费。

(三)报销审批

1.预算内日常报销业务，由项目负责人签字审批。

2.单张发票，1 万元以上的须经教务处签批，超过 3 万元的须报分管教学校领导签批。

3.两用物品原则上不允许购置，确需购置的须报教务处审核。

4.涉及大额支出等，执行学校相关财务制度。

(四)支付方式

1.执行省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

2.设备、材料、图书等项目，采购合同和采购清单经确认后由省级财政部门直接支付。

3.差旅费、劳务费、会议费、专家咨询费等由省财政直接支付，不能直接支付的由学校通过

无现金支付。

(五)列支期限

专项资金项目原则上以四年为一周期统一安排、分年实施。当年下拨的专项资金须按当年财

政专项资金管理的相关要求执行。

(六)资产管理



专项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按照国家及《南京林业大学

国有资产暂行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五、决算

(一)教务处会同财务处，组织各品牌专业建设项目完成专项资金的决算工作。

(二)及时编制年度决算表，于每年 1月 30 日前将上年度决算报表报省财政厅、教育厅审查。

六、绩效考核和监督检查

（一）建立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管理机制，实行中期检查与结果验收制度，强化过程管理。

（二）教务处，在校内公开专项资金预决算、预算调整、项目组人员构成等情况，适时组织

相关职能部门对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三）教务处、财务处、各品牌专业建设项目组，要积极配合省审计厅对品牌专业资金进行

重点审计。

（四）财务处及相关职能部门，配合省财政厅和教育厅对专项资金实施全过程监管，配合省

审计厅做好专项经费审计工作。

（五）严格遵守国家财经纪律，严禁违反财经纪律。

七、其他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自 2015 年 11 月 23 日起施行。


